
共同保密协议

本共同保密协议(“NDA”)于下面最后签署日期(“生效日”)开始生效，协议双方为 TEAM INDUSTRIES INC，一家明尼苏达州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公司总部办公地址位于105 Park Avenue NW, Bagley, MN 56621-9558 (“TEAM”) ,与______________及其附属公司(“Company”，以下简称公司),，其主要办公地址位于_____________________  。       TEAM和公司均简称“一方” 或统称为 “双方”。                 
1.
用途

TEAM和公司特此确认协议各方可向另一方提供以下第2节规定的保密信息，仅用于双方[评估某项事务/合同制造/TEAM设计的产品开发]_____________________  。双方确认TEAM和公司根据本NDA授于保密信息使用权。
2.
规定的保密信息
除以下第三节规定外，本NDA中使用的 “保密信息”意为包含协议一方（披露方）向另一方（接收方）提供的所有以下信息:(a)最初向接收方提供的标记、标注或特别指出为“保密信息”，或者(b)因与披露方或披露方任何附属公司或子公司以下信息相关而成为保密信息的任何形式的信息：(i)财务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任何财务报表、数据、商业或市场计划、战略或项目、财务预算、预估或结果或与会计系统相关的信息；(ii)产品规格、设计、模型或造型、蓝图、图纸、生产工艺、方法或专有技术、生产机械或设备、生产计划、质量保证方法、新产品开发技术、价格、关税、贸易机密或机密程序、技术、工程、研究、开发、方法论或流程；(iii)任何销售、市场、客户、供应商或员工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销售或价格预估或数据，商业流程或计划，与任何客户、供应商、销售商、员工相关的实体、清单、合同信息或合同、记录、约定，前景、营销或推广方法，广告、营销计划和方案，运营，工作成果，以及上述内容的改进之处；(iv)计算机软件，包括但不仅限于，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流程图，算法，记录结构，路径，报告格式、数据编译器、组译器，设计理念，软件开发工具及相关文档、手册和其他材料;(v)发现、发明、贸易机密、版权、理念和想法、公式或复合物，无论取得专利与否，包括但不仅限于未公布的专利申请、研究、开发、生产、市场、规划和其他商业活动的性质和结果;(vi)商业方法或运营和生产流程；(vii)披露方准备的包括、反映或来源于以上任何一项记录、分析、衍生信息、报告、预测、研究、样品、数据、统计、说明或其他任何材料；(viii)接收方从披露方取得的任何信息；(ix)第一节中提到的双方正在讨论或可能进入实质性项目的内容;(x)本NDA的存在和条款。
涉及第二节(b)小节中的保密信息，披露方在最初向接收方披露信息但未标记、标注或特别指出为“保密信息”的，并不影响该信息属于保密信息。
3.
专有信息的例外情况
上述第二节定义的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信息:(i)披露时已公开的信息;(ii)通过接收方的无作为或不作为成为公开信息的信息;(iii)在披露之前接收方已合法拥有的或通过非保密方式可取得的信息，可以接收方书面记录为证;(iv)由对披露方没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或其他任何第三方向接收方提供的信息。
4.  
数据和信息所有权
除另外书面约定外，接收方同意披露方保留由披露方向接收方提供的任何规格、蓝图、设计、专有技术文件、说明、客户资料、所有市场数据和分析，以及其他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和权益。
5.
接收方的义务
接收方在此同意任何时候，需(i)保持根据本NDA向其提供的任何及所有保密信息的保密性质，包括本NDA的存在；(ii)只将此类保密信息用于本协议第一节规定的用途；(iii)合理并尽职地保护此类保密信息不被泄露、误用、刺探、丢失和偷窃；(iv)如同对待接收方自己不愿披露的保密信息一样，给予本协议中规定的专有信息至少同等程度、但不低于合理程度的注意，保护此类保密信息不被泄露；(v)除本NDA明确同意外，或除披露方明确书面授权外，不向其他人披露此类保密信息，也不允许其控制下的任何人或实体使用或向其他人披露此类保密信息；(vi)不试图或允许他人试图逆向工程披露方的任何保密信息;(vii)不使用保密信息或对披露方造成任何形式损害的信息。
6.
被允许的披露
以下情况，接收方可披露保密信息：(i)只向为完成本协议规定用途需要使用此类保密信息的接收方员工、代理或代表，但前提是上述员工、代理或代表同意按照本NDA规定对待保密信息；(ii)当接收方根据法律、司法命令或政府指令需要披露时，在这种情况下，接收方应在披露保密信息之前迅速向披露方发送关于该披露的书面通知，并且接收方应采取合理措施保持保密信息的保密性。
7.   保密信息的返还
接收方同意在本协议规定用途结束时，或在披露方提出要求后五（5）日内，接收方应(i)按照披露方的指示，立即向披露方返还，或按照披露方指示销毁当时接收方拥有的或控制的所有文件、磁盘或体现保密信息的其他材料；(ii)根据披露方的要求证明其返还或销毁(视情况而定)保密信息；以及(iii)除接收方的法律顾问保留的文件外，不保留保密信息的任何复印件或记录。根据第七节规定或由于本NDA终止而返还或终止保密信息，并不影响协议双方在本协议第八节规定的全部时期内应履行的关于保密协议的保护和保密义务。
8.   存续
本NDA中的所有条款都属于连续性条款，在根据本协议第7节返还或销毁保密信息后，在本NDA因其他情况终止后，以及协议双方选择签订的关于保密信息后续协议终止后，都应继续有效。根据本NDA规定，对保密信息有永久保密义务，并不因双方商业关系停止或本协议第一节定义的目的达成而过期。
9.   权利与关系
协议双方同意不对本 NDA 中任何内容做以下解释：（1）赋予任何协议一方向另一方购买或出售特定商品、服务、技术转让或技术许可的权利或义务；（2）在协议双方之间建立任何形式的合资企业、合伙企业、代理、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关系或其他任何类型的业务联系；或（3）授予根据本 NDA 规定披露的保密信息任何权利或任何类型的许可。
10. 无冲突
协议双方声明并保证，协议双方不存在，也不会承担任何与本NDA规定的保密披露方保密信息相冲突或干扰的其他义务或限制， TEAM 可以与其他企业建立类似于与公司的关系，本NDA不以任何方式妨碍TEAM 建立此类关系。
11. 不可挽回的损失
协议双方承认并同意，如果接收方违反本NDA，则披露方将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协议双方同意，对于披露方因接收方违约而遭受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不能只用金钱来补偿，并同意批准禁止接收方继续违约的法院命令。
12. 禁止转让
未经协议另一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本NDA或由其产生的任何义务，该方全部或基本上全部资产被并购、重组、合并、出售的情况除外。任何试图违反第十三节规定的行为都是无效的，不具备效力。
13. 授权签字
协议各方声明、保证并承诺，协议各方拥有签署本 NDA 且使本 NDA 生效、采取本 NDA 规定的所有行为，或使本 NDA 规定的所有行为被采取的充分权力与授权，而且本 NDA 上代表各方的签字人能够全权约束协议双方遵守本 NDA 条款。
14. 解释
本协议双方已仔细阅读本NDA，知道并理解其内容，并自愿签字。本NDA不明确或含糊的条款不得对负责起草的协议一方做不利解释。
15. 全部协议
本NDA构成协议双方之间关于本协议主题的完整协议。本协议代替协议双方之间关于该主题以往的任何协议。除协议双方正式授权代表书面签署其他文件外，不得对本NDA及其规定的保密义务进行修改或修订。

16. 适用法律

本NDA及其规定的协议双方权利受明尼苏达州的法律管辖，并根据该州法律进行解释，无需实行法律冲突原则。对于因本NDA产生的或与本NDA相关的任何主张或诉讼，协议双方服从并同意明尼苏达州联邦法院或州法院的专属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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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仅供参考。如有疑问，请以英文版作为指导标准。

